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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服务·实用

□ 记者 吴启珍

本报讯“浙丽保”作为一项与市民生活息

息相关的惠民政策，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市民的

广泛关注。晚报官方微信公众号针对“浙丽

保”推出了系列报道，收到留言近千条。除了

为“浙丽保”点赞，部分微友也对一些政策细节

进行了提问。为了让市民更加全面地了解“浙

丽保”，晚报联合市医保局，为市民答疑解惑。

微友“叮叮当”：这个报销是和基本医疗保

险一样的，还是要自己拿着材料到哪个单位去

报销？

答：“浙丽保”待遇与基本医保待遇在我市

实行“一站式”刷卡结算，参保人无须持发票等

资料申请报销。

微友“蓝色月亮”：今年参保了，什么时候

可以用？

答：此次缴费的是 2021 年度“浙丽保”，明

年 1月 1日起正式生效。

微友“不是很聪明”：是不是只能住院期间

才享受“浙丽保”保险待遇，普通门诊不行啊？

答：“浙丽保”的保障范围覆盖普通门诊

（含慢病门诊）、特殊病种门诊和住院，所以普

通门诊也是可以享受“浙丽保”保险待遇的。

微友“那威的森林”：参保“浙丽保”后，会

有相应的卡片发到手里吗？

答：没有，“浙丽保”待遇与基本医保待遇

在我市实行“一站式”刷卡结算，与基本医疗保

险使用同一张卡。

微友“言无不尽”：请问，退休了的能参保

吗？退休公务员可以参保吗？

答：可以的，“浙丽保”参保不限年龄、不限

职业。

微友“时光神偷”：低保户想要参保，怎么

操作？

答：为助力精准扶贫，全市困难人员（特

困、低保、低边）将由当地政府出资参保。低保

户自己不需要缴费，本月底前政府部门会统一

出资代为参保。

微友“光盘行动”：如果已经买了百万医疗

保险，再买“浙丽保”，到时能重复报销吗？

答：“浙丽保”是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报

销顺序为：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浙丽

保”、医疗救助、百万医疗保险，是否可重复报

销还要看百万医疗保险的条款约定。

微友“大智若愚的妈妈”：我已经参加了基

本医疗保险，自己又买了商业大病保障险，还

有必要买这个吗？

答：“浙丽保”是作为我市政府主导的纯公

益补充医疗保险，是对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力补

充。它保障范围大，保障力度强，参保了就相

当于得到了一份强有力的保障，建议您参保

哦。

微友“不思量自难忘”：出了丽水市，在杭

州、上海就医也能自动报销吗？

答：市外就医也在“浙丽保”保障范围，但

是需要手工报销，即携带发票、病历等材料到

当地医保窗口办理。

对于“浙丽保”，大家最关心这些；关于“浙丽保”，通俗又很权威的回答在这里。晚

报联合市医保局——

用隔壁阿婆也能听懂的话，解读“浙丽保”

□ 记者 俞文斌

本报讯“我市将严格执法严厉查处，凡是

在本市冷库、超市、生鲜店、农贸市场等，擅自

销售没有检验检疫证明、没有消毒证明、没有

核酸检测证明、没有浙冷链赋码的进口冷链食

品，将一律予以查处。”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党

组书记、局长夏海国对我市进口冷链食品物防

工作进行了介绍。

夏海国介绍，前段时间，我市莲都、龙泉陆

续出现外省流入的涉事进口冷链食品。接到

核查通告后，我市立即启动了阳性样本应急预

案，通过“浙冷链”快速实施溯源倒查，并联合

卫健部门进行现场核查，对库存的涉事产品进

行就地封存，对现场从业人员、涉事货物、储存

环境开展全方位消毒，对食品、人员、环境进行

核酸采样，结果均是阴性。

目前，我市明确了“四个不得”，即没有取

得入境检验检疫合格证明不得上市销售，没有

取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合格证明不得上市销

售，没有取得消毒证明不得上市销售，没有赋

“浙冷链食品溯源码”不得上市销售。

对“三证”不全、未加贴“浙冷链食品溯源

码”的进口冷链食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

购、销售和使用。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应当通过正规

渠道选购进口冷链食品，不要采购来历不明、

没有检验检疫证明、消毒证明、核酸检测证明

和浙冷链赋码的进口冷链食品；在接触进口冷

链食品时，要注意个人防护，不要生吃来历不

明的进口冷链食品；鼓励消费者使用扫码查询

功能，查询“三证”信息，对“三证”信息不相符

的进口冷链食品和销售无码进口冷链食品的

行为进行投诉举报。

这四类冷链食品，不得上市销售！

□ 记者 刘烨恒 通讯员 马晓

本报讯 从 2021 年 1 月起，浙江省低压电力用

户抄表时间，将统一调整到当月月末最后一天。用

户收到的电费账单年月，与实际用电周期对应，如

2021年 2月账单对应 2月 1日至 28日电量电费。

调整后，电力用户会在明年 1 月初和 2 月初，收

到两张账期同为“202101”的电费账单，分别对应

2020年 12月 1日至 31日的电量和 2021年 1月 1日至

1月31日的电量。市民也不要担心，虽然收到的是两

张电费账单，但电费并没有重复收取，每月仍只交纳

1笔电费。2月后，电费账单会按自然月正常显示。

阶梯电价执行周期，由原来的 2020年 12月 1日

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调整为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共 13 个月)。从 2022 年起，按正

常自然年执行。同时，调增一个月的阶梯电量基

数，即第一档年用电量为 2990 千瓦时及以下部分，

第二档年用电量为 2991 至 5200 千瓦时部分，2022
年起恢复为原阶梯电量基数。

调整后，电力用户的交费时间、违约金起算日、

增值税发票领取时间等均保持不变。

明年1月起，电费账单将更直观易懂

月末抄表，按自然月交费

□ 记者 吕恺

本报讯 昨天，丽水市教育局公布我市 2020 年

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其中白名单 262所，黑名

单 2所。

“白名单”的要求是日常办学行为规范、符合消

防、安全要求，信誉较好的培训机构。“黑名单”针对

的是无证无照经营，未按要求管理、开展课程的培

训机构，全市共有 2所，分别是丽水市莲都区致能教

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丽水市莲都区俊希教育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相关部门将予以取缔。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家长选择校外培训

可“一看、二试、三存”。看培训机构是否持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原件，且在有效

期内）以及培训机构的收费公示和培训教师的教师

资格证；让孩子试听一两节培训课，试听满意再签

订合同、缴费；保存好重要的维权证据，如培训合

同、收费发票等。如遇纠纷，可及时与教育行政部

门联系。

我市取缔
两家“黑名单”校外培训机构


